
時

數

體育（一） 0 2 體育（二） 0 2 體育（三） 0 2 體育（四） 0 2 通識課程（五） 2 2 通識課程（七） 2 2

國文（一） 2 2 國文（二） 2 2 進階英文（一） 2 2 進階英文（二） 2 2 通識課程（六） 2 2

通識教育講座 1 2 英文（二） 2 2 通識課程（一） 2 2 通識課程（三） 2 2

社會責任實踐教育

(一)
0 2

社會責任實踐教育

(二)
0 2 通識課程（二） 2 2 通識課程（四） 2 2

英文（一） 2 2

小計 5 10 0 4 8 0 6 8 0 6 8 0 4 4 0 2 2 0 0 0 0 0 0
院必

修
資訊科技應用 2 2 在地關懷實踐 2 2 創新創業知能 2 2

休閒遊憩概論 2 2 綠建築與生態社區 2 2 統計學 3 3 研究方法 3 3 遊憩環境規劃實

務
3 3 實務專題(一) 2 3 實務專題(二) 2 3

圖學與基本設計 3 3 基地分析 2 2 遊憩環境調查 2 2 社區組織與運作 2 2 生態旅遊與解說

實務
2 2 社區營造實務 3 3

社區營造概論 2 2 遊憩環境創意設計 2 2 遊憩環境設計實務 3 3 觀光行銷學 2 2 社區設計 2 2 休閒地理資訊系

統
3 3

台灣觀光資源概要 2 2 休閒心理與行為 2 2 文化創意產業 2 2 遊憩活動規劃與

管理
2 2 校外實習(一) 2 2

專業英文 2 2

小計 9 9 8 8 10 10 9 9 11 11 8 9 2 3 0 0

電腦輔助設計 3 3 永續觀光規劃導論 2 2 3D數位建模 3 3 景觀工程 3 3 遊憩環境主題研

討
2 2 遊憩分析實務 3 3 景觀風水 2 2 遊憩景觀案

例分析
2 2

景觀學概論 2 2 數位景觀輔助設計 2 2 休閒農業 2 2 3D數位模擬 3 3 景觀生態學 2 2 遊憩環境設計監

測
2 2 節慶文化與活動

設計
2 2 遊憩產業政

策與評估
2 2

非營利組織理念與

經營
2 2 環境倫理 2 2 休閒節能與永續設

計
2 2 社區營造主題研

討(一)
2 2 虛擬實境技術 2 2 土地使用計劃 2 2 景觀文化空間營

造
2 2 社區營造案

例分析
2 2

設計美感表現法 2 2 環境教育 2 2 遊憩區景觀評估 2 2 地方特色產業 2 2 社區工作坊 2 2 社區營造主題研

討(二)
2 2 城鄉景觀營造政

策
2 2 文化空間之

保存與利用
2 2

景觀植物學 2 2 都市觀光 2 2 觀光日語(一) 3 3 遊憩管理 2 2 遊憩規劃財務分

析
2 2 閒置空間再利用 2 2 策展空間設計實

務
2 2 遊憩活動服

務案例分析
2 2

公共空間與藝術 2 2 農產文化設計實務 2 3 空間創意設計 2 2 水域休憩暨環境

規劃
2 2 體適能 1 2 會議策展實務 2 2 數位遊憩案例分

析
2 2 遊憩療育案

例分析
2 2

環境美學 2 2 遊憩活動服務設計 2 3 遊憩活動服務實

務
2 2 文化景觀遊憩 2 2 領隊導遊與實務 2 2 觀光英語 2 2 景觀行政與

法規
2 2

園藝療育 2 2 觀光日語(二) 3 3 農業休閒場域實

務
2 3 社區產業設計實

務
2 2 導覽解說與國際

禮儀
2 2 觀光行政與

法規
2 2

地方文化創意實

作
2 2 智慧遊憩理論與

實務
3 3 校外實習

(二)
9 9

遊程及活動策畫

實務
2 3

農業社區營造實

務
1 2

小計 13 13 14 15 18 19 24 # 18 20 17 17 16 16 25 25
總計

全民國防軍事教育 1 2 全民國防軍事教育 1 2 全民國防軍事教育 1 2 全民國防軍事教 1 2 全民國防軍事教 1 2
社會責任實踐教育 1 2 社會責任實踐教育 1 2

14 19 14 18 18 20 17 # 15 15 10 11 2 3 0 0
13 13 14 15 18 19 24 # 18 20 17 17 16 16 25 25
27 32 28 33 36 39 41 # 33 35 27 28 18 19 25 25

（2）最低畢業學分128學分，其中校共同必修科目27學分，院必修科目6學分，系定專業必修57學分，及選修至少38(含)學分以上。

（3）每學期修習學分最高為25學分，一至三年級最低為16學分，四年級最低為9學分。軍訓不列入畢業學分，亦不列入每學期最高修習學分認定，但可列入最低學分認定。

（5）112學年度起入學學生，必須於畢業前完成跨院6學分課程，跨院課程包含修讀微學分、自主學習及跨領域學習學分課程。

（7）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、護理不列入畢業學分。

（8）第一學年起上下學期各至少需修讀一門「社會責任實踐教育」，並於畢業前修畢；選讀「社會責任實踐教育(三)、(四)」者，得申請免修「社會責任實踐教育(一)或(二)」，至多採計2學分為跨院6學分之畢業門檻。
（9）外籍生必需修習由語言中心開設之「華語教學（一）」及「華語教學（二）」兩門課程。

備

註

（1）113學年度入學適用。

（6）本系學生可至外系選修相關課程並列入畢業學分，修習外系必修課程或本系所列之必修及選修課程，需經系務會議同意，該學期本系有開設之選修課不得至外系選修相同課程，且包含跨院學分最多以12學

分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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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四技課程科目表 [113學年]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
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

1130423 112學年度第一次系課程委員會草案

1130423 112學年度第五次系務委員會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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